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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月 20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515室 

三、主席：牟教務長鍾福                            紀錄：曹君琪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略 

(二)註冊組業務工作報告 

1. 108年 12月 31日大考中心拜會本校，洽談 110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試務承辦相關事宜。預計年後將由大考中心安排本校與先前承辦學校

長庚大學進行試務工作辦理簡報，以利本校順利接辦。 

 

(三)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業務工作報告 

1.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階段(107-108年)成果報告暨第二階段

(109-111年)計畫書」已於 1月 20日送達教育部，預計 2月 20日

(四)9:00邀請中央大學楊鎮華執行長、長庚大學陳君侃副校長、元智

大學曾芳美教務長擔任本校「107-108年高耕計畫自我評鑑」委員，

敬請各計畫主持人準時出席並協助相關事宜。 

2. 110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

作業，第一階段 1-2階段為一般項目，學、碩增設調整案及學、碩、

博之停招裁撤案，提報時間為：109年 2月 3日起至 109年 3月 13日

止。目前已知本校 110學年度有競技學院國際運動教練碩士學位學程

申請停招乙案。辦理公文將另以函轉知校內各相關單位，請依據相關

程序及規定於 109年 2月 29日前於招生總量系統上傳資料，以利教務

處彙整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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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師資職前教育甄選辦法(草案)」，如附件，敬請委

員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3月 2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42385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108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說明四略以：爰請

貴校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完成本部備查程序後，前開教育學程修習之相

關規定，若涉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規範，應請併同修正，另案報部

備查。 

二、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2958A號函說明五辦

理。 

三、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3125號函師資職前

教育新舊課程轉銜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師資職前教育修習辦法(草案)」，如附件，敬請委

員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3月 2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42385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108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說明四略以：爰請

貴校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完成本部備查程序後，前開教育學程修習之相

關規定，若涉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規範，應請併同修正，另案報部

備查。 

二、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2958A號函說明五辦

理。 

三、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3125號函師資職前

教育新舊課程轉銜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學分抵免及認定辦法(草案)」，如附

件，敬請委員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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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 108年 3月 25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42385號函同意備查

本校「108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說明四略以：爰請

貴校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完成本部備查程序後，前開教育學程修習之相

關規定，若涉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規範，應請併同修正，另案報部

備查。 

二、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1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2958A號函說明五辦

理。 

三、依據教育部 108年 8月 2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13125號函師資職前

教育新舊課程轉銜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 

案由：有關修改學生選課須知第八點規定乙案，敬請委員討論。 

說明： 
一、為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 8點規定，能與業務需求相符接軌，提請修正。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 、修正草案(附件二)及原選課須知(附件

三)。 

 

決議：依據運保系系主任建議第八點文字刪除所屬學系，修改為「或四年制學

士班三年級學生，經甄選錄取為預研生」，餘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 12:10 


